江门市江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专项资金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公开时点：2022年决算下达后）

    根据2022年人大通过我单位的专项年初预算总数为    2,930.79万元，调减55.34万元，调整25.46万元，实际预算数为2,875.45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2,617.03万元，支出率为91.01%；在实际执行中，上级下达补助2,426.47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2,357.38万元，支出率为97.15%；追加专项预算总数为372.09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11.70万元；我单位本年总专项资金为5,729.35万元，调减55.34万元，调整25.46万元，实际预算数为5,674.01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4,986.12万元，支出率为87.88%。具体情况如下：

一、年初预算专项情况

经人大通过我单位本年的专项项目有：办公场所日常管护经费项目8.5万元、调解室改造建设经费项目18万元、社区平台建设项目8万元、档案整理工作经费项目5万元、退休人员社区管理服务工作经费项目16万元、服务窗口运行工作经费项目6万元、规范办公用房专项经费项目2万元、内部审计工作经费项目1万元、法律顾问服务及行政应诉复议业务工作经费项目8万元、劳动仲裁业务工作经费项目37.8万元、劳动维稳监察业务工作经费项目5万元、春节、中秋节日慰问社区管理退休人员项目29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区级补助项目440万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950万元、认定评审费用项目6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19万元、流动人员档案专项管理经费项目10万元、区级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723万元、区直职级补贴项目15万元、职业技能培训（含禁毒）经费项目15万元、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30万元、智能化人力资源招聘市场建设经费项目12万元。

（一）办公场所日常管护经费项目年初预算8.5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6.38万元，支出率为75.06%。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日常维护支出。项目绩效情况：无。

（二）调解室改造建设经费项目年初预算18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7.90万元，支出率为99.44%。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调解室改造建设费用支出。项目绩效情况：无。

（三）社区平台建设项目年初预算8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8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完善我局服务大厅工作平台建设。项目绩效情况：无。

（四）档案整理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5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4万元，支出率为28.00%。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办公室文书、就业服务、人才服务、职介服务、劳动监察、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工伤认定等工作日常产生大量档案资料整理。项目绩效情况：无。

（五）退休人员社区管理服务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16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7.51万元，支出率为46.94%。该项目主要用于租用场地、聘请工作人员、组织退休人员开展活动、慰问病残退休人员等开支。项目绩效情况：无。

（六）服务窗口运行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6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2.10万元，支出率为35.00%。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服务窗口进行升级改造，开展业务培训，物料制作等费用。项目绩效情况：无。

（七）规范办公用房专项经费项目年初预算2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96万元，支出率为98.00%。该项目主要用办公用房规范改造支出。项目绩效情况：无。

（八）内部审计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1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0.96万元，支出率为96.00%。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支出。项目绩效情况：无。

（九）法律顾问服务及行政应诉复议业务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8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6.50万元，支出率为81.25%。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应诉等费用。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仲裁业务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37.8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31.97万元，支出率为84.58%。该项目主要用于劳动仲裁工作日常办公开支。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一）劳动维稳监察业务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5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2.26万元，支出率为45.20%。该项目主要用于劳动维稳监察工作日常办公开支。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二）春节、中秋节日慰问社区管理退休人员项目年初预算298万元，调减24.49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267.26万元，支出率为97.71%。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我区社会化管理企业退休人员节日慰问金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2名退休老工人节日慰问。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区级补助项目年初预算44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440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补助。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四）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年初预算950万元，调整至礼乐街道20万元，调减4.86万元，追加预算314.8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762.69万元，支出率为61.51%。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个人待遇发放工作方案和关于做好人才政策企事业单位补贴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江人才发〔2019〕3号）相关补贴区级财政部分。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五）认定评审费用项目年初预算6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5.49万元，支出率为91.50%。该项目主要用于支付开展职称评审评工作等费用。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六）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年初预算19万元，从区级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调整至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13.45万元，从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调整至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12.01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38.99万元，支出率为87.70%。该项目主要用于初创企业和重点扶持对象及小微企业自筹资金不足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补助。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七）流动人员档案专项管理经费项目年初预算1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9.53万元，支出率为95.30%。该项目主要用于开展流动人员档案管理工作等费用支出。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八）区级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年初预算723万元，调整至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13.45万元，调减5.99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680.51万元，支出率为96.72%。该项目主要用于政府向社会购买基本就业创业服务成果及绩效评估，促进就业创业活动开展，提高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使用效能。项目绩效情况：无。

（十九）区直职级补贴项目年初预算15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4.66万元，支出率为97.73%。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我区国有集体企业干部或中级职称职务人员的职级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二十）职业技能培训（含禁毒）经费项目年初预算15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0.76万元，支出率为71.73%。该项目主要用于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等费用支出。项目绩效情况：无。

（二十一）、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年初预算30万元，调整至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12.01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5.19万元，支出率为28.85%。该项目主要用于开展招聘服务工作等费用支出。项目绩效情况：无。

（二十二）智能化人力资源招聘市场建设经费项目年初预算12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1.97万元，支出率为99.75%。该项目主要用于我局智能化人力资源招聘市场建设、运营等费用支出。项目绩效情况：无。

二、上级补助项目情况

（一）上年结余结转的上级下达我单位专项补助有：江财社〔2020〕146号2020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第十批）项目5万元、江财社〔2020〕58号2020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196.95万元、江财社〔2020〕83号2020年人才专项资金（第八批）项目16.50万元、江财社〔2021〕17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0.53万元、江财社〔2021〕41号关于下达2021年市人才专项资金（第三批）项目37.02万元、江财社〔2021〕46号2021年人才专项资金（第六批）项目0.18万元、江财社〔2021〕73号调整下达2021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资金人才专项资金项目4.21万元、江财社〔2021〕81号关于调整下达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及省级就业创业政策性补助资金项目18.92万元、江财社〔2021〕117号调整下达2021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及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10万元、江财社〔2021〕125号2021年市人才专项资金（第十三批）项目6万元、江财社〔2021〕85号2021年人才专项资金（第十批）项目2.18万元。

1.江财社〔2020〕146号2020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第十批）项目年初预算5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0万元，支出率为0%。具体开展情况说明：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人才发展专项上级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2.江财社〔2020〕58号2020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年初预算196.95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96.95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3.江财社〔2020〕83号2020年人才专项资金（第八批）项目年初预算16.5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6.50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人才发展专项上级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4.江财社〔2021〕17号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年初预算0.53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0.53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的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创业创新学院二期及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5.江财社〔2021〕41号关于下达2021年市人才专项资金（第三批）项目年初预算37.02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33.12万元，支出率为89.47%。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人才发展专项上级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6.江财社〔2021〕46号2021年人才专项资金（第六批）项目年初预算0.18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0.18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人才发展专项上级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7.江财社〔2021〕73号调整下达2021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资金人才专项资金项目年初预算4.21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4.16万元，支出率为98.81%。该项目主要用于为扩大和促进就业、鼓励自主创业、提升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能力及当地劳动者技能素质的市级补助资金发放。项目绩效情况：无。

8.江财社〔2021〕81号关于调整下达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及省级就业创业政策性补助资金项目年初预算18.92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8.92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9.江财社〔2021〕117号调整下达2021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及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年初预算1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0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0.江财社〔2021〕125号2021年市人才专项资金（第十三批）项目年初预算6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2.1万元，支出率为35.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人才发展专业技术人员晋升上级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1.江财社〔2021〕85号2021年人才专项资金（第十批）项目年初预算2.18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0.60万元，支出率为27.52%。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人才发展专项上级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二）本年上级下达我单位专项补助项目有：江财社〔2018〕1号关于下达2017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137万元、江财社〔2021〕181号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项目608.66万元、江财社〔2022〕56号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来源调整为支持小微企业留抵退税专项资金项目400万元、江财社〔2022〕121号2022年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直达资金）项目9.86万元、江财社〔2022〕183号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第二批）项目68.70万元、江财社〔2021〕187号提前下达2022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1.57万元、江财社〔2021〕194号提前下达2022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省财政补助资金（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经费补助2022）项目8.24万元、江财社〔2022〕35号调整下达2022年市人才专项资金（第二批）项目196.95万元、江财社〔2022〕181号下达2022年市级技能人才项目经费4.80万元、江财社〔2022〕127号，预下达江门市2022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住房和生活补贴资金项目20万元、江财社〔2022〕11号预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32.9万元、江财社〔2022〕12号预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项目383.6万元、江财金〔2022〕7号,收回和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5.18万元、江财社〔2021〕59号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第二批）项目0.14万元、江财社〔2022〕102号关于调整下达2022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等资金（就业创业政策性补助及公共服务）项目89.22万元、江财社〔2022〕144号关于下达2022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资金（就业创业政策性补助及公共服务）项目13.50万元、江财社〔2022〕145号关于下达2022年度新春暖企助企做好企业用工保障服务政策补贴资金（劳动者以老带新补贴）项目0.61万元、江财社〔2022〕174号下达2022年市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项目12.54万元、江财社〔2022〕97号预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项目433万元。

1.江财社〔2018〕1号关于下达2017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137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37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2.江财社〔2021〕181号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项目608.66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608.66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3.江财社〔2022〕56号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来源调整为支持小微企业留抵退税专项资金项目40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400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4.江财社〔2022〕121号2022年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中央直达资金）项目9.86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9.86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5.江财社〔2022〕183号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第二批）项目68.7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68.70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6.江财社〔2021〕187号提前下达2022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1.57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57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7.江财社〔2021〕194号提前下达2022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省财政补助资金（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经费补助2022）项目8.24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3.27万元，支出率为39.68%。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经费补助。项目绩效情况：无。

8.江财社〔2022〕35号调整下达2022年市人才专项资金（第二批）项目196.95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56.93万元，支出率为79.68%。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市人才专项资金（第二批）的技能人才项目补助企事业单位补贴项目补助以及个人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9.江财社〔2022〕181号下达2022年市级技能人才项目经费4.8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4.80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市级技能人才项目有关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0.江财社〔2022〕127号预下达江门市2022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住房和生活补贴资金项目2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2.20万元，支出率为1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江门市2022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住房和生活补贴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1.江财社〔2022〕11号预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32.9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32.90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首批粤港澳大湾区港澳青年创业创新基地奖补以及就业创业政策性和服务补助。项目绩效情况：无。

12.江财社〔2022〕12号预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项目383.6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383.60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3.江财金〔2022〕7号收回和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5.18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5.18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4.江财社〔2021〕59号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第二批）项目0.14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0.14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5.江财社〔2022〕102号关于调整下达2022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等资金（就业创业政策性补助及公共服务）项目89.22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88.20万元，支出率为98.86%。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市级就业创业专项等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6.江财社〔2022〕144号关于下达2022年市级就业创业专项资金（就业创业政策性补助及公共服务）项目13.50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8.22万元，支出率为60.89%。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市级就业创业专项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7.江财社〔2022〕145号关于下达2022年度新春暖企助企做好企业用工保障服务政策补贴资金（劳动者以老带新补贴）项目0.61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0.61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企业用工保障服务政策补贴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8.江财社〔2022〕174号下达2022年市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项目12.54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12.45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市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19.江财社〔2022〕97号预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项目433万元，截止至2022年12月支出为433万元，支出率为100%。该项目主要用于发放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情况：无。

三、专项调整的情况

（一）本年我单位调减专项3个项目共55.34万元。具体为：春节、中秋节日慰问社区管理退休人员项目调减24.49万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调减24.86万元、区级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调减5.99万元。

1.春节、中秋节日慰问社区管理退休人员项目调减24.49万元。具体调减的原因：按照区财政局统一要求压减预算经费。

2.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调减24.86万元。具体调减的原因：根据《关于印发<江海区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实施方案>的通知》（高新人才办〔2021〕16号）规定，调整至礼乐街道20万元，用于对党群服务中心区乡村振兴人才驿站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工作；按照区财政局统一要求压减预算经费4.86万元。

3.区级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调减5.99万元。具体调减的原因：按照区财政局统一要求压减预算经费。

（二）本年我单位内部调整专项2个项目共24.46万元，具体为：区级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共调整13.45万元、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共调整12.01万元。

1.区级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共调整13.45万元调整至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具体调整的原因：为弥补我区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缺口，调整13.45万元至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用于发放2022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补贴。

2.招聘服务工作经费项目调整12.01万元调整至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具体调整的原因：为弥补我区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缺口，调整13.45万元至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项目，用于发放2022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补贴。

（三）本年我单位申请追加并获得的专项4个共372.09万元，具体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追加314.8万元、江海区应届毕业生住房和生活补贴项目追加48.84万元、劳动者以老带新补贴项目追加2.45万元、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专项资金项目追加6万元。

1.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追加314.8万元。具体开展情况说明：根据江海府〔2022〕4号《关于支持江海区“5+2”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引育紧缺适用人才的意见》，引进人才发展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给予保障，该项目主要用于引进产业高层次人才补贴经费。项目绩效情况：无。

2.江海区应届毕业生住房和生活补贴项目追加48.84万元。具体开展情况说明：为确保“保基本民生”“稳就业”“保居民就业”等相关政策落实落地，江海区应届毕业生住房和生活补贴由同级财政给予保障，该项目主要用于就业、租房并缴纳社保的全日制硕士和本科、大专学历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住房和生活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3.劳动者以老带新补贴项目追加2.45万元。具体开展情况说明：为确保“保基本民生”“稳就业”“保居民就业”等相关政策落实落地，劳动者以老带新补贴由同级财政给予保障，该项目主要用于现有员工介绍新员工到我市的同一企业实现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且介绍入职时间在2022年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的以老带新补贴。项目绩效情况：无。

4.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专项资金项目追加6万元。具体开展情况说明：为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和劳资纠纷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依据现有人员现状，需增加劳资领域就纠纷化解业务采购拟5个月法律调解服务，该项目主要用于今年需解决的法律调解服务工作经费。项目绩效情况：无。   

江门市江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9月21日

